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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支持吉林省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发展意见的通知(吉政

办函〔２０１０〕５２号) 

发文字号： 吉政办函〔２０１０〕５２号 发布日期： 2010 年 05 月 10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支持吉林省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长吉图开发 

开放先导区建设发展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函〔２０１０〕５２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现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厅印发的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支

持吉林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发展的意见》 

（办字 〔２０１０〕２２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一○年五月十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支持 

吉林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长吉图 

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批复 《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

放先导区》，是进一步提升我国沿边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进一步推进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积极支持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发展，对于推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实

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结合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

在法律法规和职责权限范围内，坚持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注重实效的原则，

提出如下支持意见。 



  一、支持做好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的服务创新工作 

  １.支持企业登记工作方式创新，加快提升产业层次，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支持全力打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汽车、石化、农产品及食品加

工、光电子信息、冶金建材、装备制造、生物、新材料等新型工业基地。 

  ２.支持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推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和率先发

展过程中，对各类市场主体发展迫切需要解决而法律法规又无明确规定的问

题，先行先试，探索创新。 

  二、授予符合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市场主体发展需要的登记管辖权 

  ３.授予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使不含行政区划企业名称的登记受理权。
向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开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企业名称数据库，授予吉

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使不含行政区划企业名称登记受理权。 

  ４.扩大授予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权限。吉林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可以通过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综合业务系统”，申报名称中使用 

“中国”字样和不含行政区划外商投资企业名称的预先核准和变更登记；个案

授权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各类外商投资企

业。 

  ５.授予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内符合条件的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外商投资

企业登记权。对于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内符合条件的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包

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分局，授予外商投资

企业登记权。 

  三、支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各类市场主体加快发展 

  ６.支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新型工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科技创

新企业的发展，实行鼓励性政策，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的

医药、文化、现代物流、商务会展和金融保险等行业大型龙头企业和集团。 

  ７.支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新兴产业、新兴业态的发展。凡法律、行政

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经营项目，只要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应予以登记。 

  ８.放宽企业名称登记条件。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企业注册资本达到５０

００万元人民币、企业经济活动性质分别属于国民经济行业３个以上大类的，
企业名称中可以不使用国民经济行业类别用语表述企业所从事的行业。 

  ９.支持外国投资者在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依法开办广告企业。成立并运

营三年以上，经营广告业务为主的外国企业，可以依法设立独资广告企业；成
立并运营两年以上，经营广告业务并有广告业绩的外国企业，可以依法设立中



外合营广告企业。外国投资者可以依据中国有关规定，通过购买境内广告企业

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举办外资广告企业或中外合营广告企业。 

  １０.鼓励农民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登

记注册工作给予政策支持；支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委

托有条件的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所探索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 

  １１.支持建立东北三省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区域联动机制。实现吉林、辽

宁、黑龙江三省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区域联动，完善区域登记管理信息的收集和

披露工作，积极开展登记管理信息综合分析，及时准确反映该地区企业数量、
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产业优势等综合情况，推动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和东

北三省经济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支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实施商标战略 

  １２.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作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工作的重点

支持地区，对先导区开展商标战略实施工作予以重点支持、指导和帮助。支持
吉林省设立实施品牌商标战略工作专项资金，引导先导区企业提高自主品牌的

拥有量，提升企业运用商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指导先导区商标注册人通过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等途径获得国际商标保护，实施 “走出去”战略，为扩大

产品出口及维护商标专用权提供法律保护。 

  １３.支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培育具有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地理标志和

驰名商标。加大对先导区民间文化、民俗、自然景观等名称的商标注册和保护

力度，加强对先导区有关市场主体注册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

商标的指导，对符合条件的地理标志注册申请及时审查并予以初步审定公告。

支持先导区企业申报驰名商标，对于符合相关条件和规定的，依法予以认定。 

  １４.保护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先导区商标权利人投诉并经吉林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上报的重大跨省 （区、市）商标侵权案件，适时组织全国性或区

域性的专项保护行动。支持和帮助先导区外向型企业解决商标国际纠纷。 

  １５.支持商标无形资产资本化运作。积极支持先导区具有商标品牌优势的

驰名著名商标企业及地理标志权利人依法以商标专用权质押获得贷款，提供融

资服务，指导其及时办理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 

  五、支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创新市场监管机制 

  １６.支持加强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监管。积极支持吉林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开展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监管工

作的探索实践，完善制度规范建设，支持建立先导区网络商品交易平台建设，

在技术升级、人员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 



  １７.支持打击传销工作。积极支持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长吉图开发开

放先导区开展打击传销工作的探索实践，在先导区加强 “打防控管”长效机制

建设，推动打击传销工作深入开展。 

  六、支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基层规范化建设和信息

化建设 

  １８.支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执法装备，支持基层工商分局 （所）规范化建设。 

  １９.支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信息化建设。按照 “金信工程”的总体

要求，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金信工程”信息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和

应用纳入到重点支持的信息化工程项目，确保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与吉林省

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市场主体准入一体化、市场监管一体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一

体化、社会 （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一体化、信息网络和电子政务建设一体化。 

  ２０.在有关经费上予以支持。在有关专项补助经费以及业务补助经费分配
上，按照有关规定积极支持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 


